
深圳市英维克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

章程修订对照表 

（2023 年 4月） 

原章程 新章程 

第六条 公 司 注 册 资 本 为 人 民 币

434,597,230.00元。 

第六条  公 司 注 册 资 本 为 人 民 币

564,976,399.00 元。 

第二十条 公司股份总数为 434,597,230

股，均为人民币普通股。 

第二十条 公司股份总数为 564,976,399

股，均为人民币普通股。 

深圳市英维克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董事会      


